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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5年度资格考试合格人员汇总表

	主管部门（章）：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
	序号
	准考证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（必填、准确）
	单位名称
	证书管理号       （必填）
	备   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注：1.2017年以后，“证书编号”与“证书管理号”是一个号；“证书管理号”列必须按升序填写。

	    2.此表由各区、市，市直及驻青单位人事（职改）部门填写。

	    3.此表一式二份上报青岛市人力资源发展研究与促进中心，经审查后退回一份。

	    4.此表还需提供电子版，或发送邮件至邮箱qdrskszxzs@qd.shandon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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